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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路信建材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江西省公路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路信建材有限公司、宜春荣瑞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西九岭凝聚新材料有限

公司、江西省公路工程检测中心、江西省建材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丁杰栋……（共15人）。

本文件实施过程中，请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反馈至江西省建材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何坊西路355号大楼4楼；联系电话：15079155731；电子邮箱：475673758@qq.com)，

供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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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公路路面基层用锂渣基集料将有助于锂渣资源化利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我省锂电产业高质量

发展。

本文件的制定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结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主要针对锂渣来源，锂渣基集料的分类和等级、技术要求、检验规则、产品合格证、

堆放和运输作出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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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公路路面基层中的锂渣基集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路面基层锂渣基集料的术语和定义、锂渣要求、分类和等级、技术要

求、检验规则、产品合格证、堆放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公路路面工程的基层。本文件不适用于在地表水、地下水集中

水源地和其他生态敏感地区道路建设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HJ 557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JTG 343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NY/T 1121.16 土壤检测 第16部分：土壤水溶性盐总量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non-hazardous industrial solid waste

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且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工业固体废物。

3.2

锂渣 lithium slag

以锂云母、锂辉石等为主要原料，生产碳酸锂、氢氧化锂等锂产品过程，在焙烧熟料浸

出工序产生的浸出渣。

3.3

锂渣基集料 lithium slag based aggregate

锂渣经固化制粒、破碎、筛选等一系列工艺处理后得到的集料。

4 锂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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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锂渣应符合 GB 18599 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的相关规定。

4.2 锂渣进厂时，应提供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报告及出厂质量证明文件。

5 分类和等级

5.1 锂渣基集料按最大粒径分为锂渣基粗集料（公称最大粒径大于 4.75mm）和锂渣基细集

料（公称最大粒径小于 4.75mm）。

5.2 锂渣基粗集料分为Ⅰ类、Ⅱ类，锂渣基细集料不分等级。

6 技术要求

6.1 环保指标

6.1.1 锂渣基集料水溶性盐含量不应大于5%，水溶性盐含量测试方法按照NY/T 1121.16 执

行。

6.1.2 锂渣基胶凝材料应按 HJ 557 规定的方法获取浸出液，浸出液污染物浓度限值应符合

表 1 的规定，测试方法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表 1 锂渣基集料浸出液污染物浓度限值

项次 项目 限值

1 总镍（mg/L） 1.0

2 总铜（mg/L） 0.5

3 总锌（mg/L） 2.0

4 总镉（mg/L） 0.1

5 总铅（mg/L） 1.0

6 总铬（mg/L） 1.5

7 总锰（mg/L） 2.0

8 总银（mg/L） 0.5

9 总铍（mg/L） 0.005

10 总铊（mg/L） 0.005

11 总汞（mg/L） 0.05

12 氟化物（mg/L） 10

13 硫化物（mg/L） 1.0

14 总氰化合物（mg/L） 0.5

6.1.3 锂渣基集料放射性应符合 GB 6566 的相关要求。

6.2 锂渣基细集料

6.2.1 锂渣基细集料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锂渣基细集料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颗粒级配 满足级配要求 JTG 3432 T 0327

有机质含量（%） ≤2.0 JTG 3432 T 0336

6.2.2 锂渣基细集料级配要求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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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锂渣基细集料级配要求

工程粒径

(mm)

通过下列筛孔尺寸(mm)的累计筛余(%）
公称粒径(mm)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3～5 100 90～100 0～15 0～5 -- -- -- -- 2.36～4.75

0～3 -- 100 90～100 -- -- -- -- 0～5 0～2.36

0～5 100 90～100 -- -- -- -- -- 0～10 0～4.75

6.3 锂渣基粗集料

6.3.1 锂渣基粗集料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 中规定。

表 4 锂渣基粗集料技术要求

指标 层位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 二级及二级以

下公路 试验方法极重、特重交通 重、中、轻交通

Ⅰ类 Ⅱ类 Ⅰ类 Ⅱ类 Ⅰ类 Ⅱ类

颗粒级配 -- 满足级配要求 JTG 3432 T 0302

针片状(%)
基层 ≤18 ≤18 ≤22 ≤18 -- ≤20

JTG 3432 T 0312
底基层 -- ≤20 -- ≤20 -- ≤20

压碎值(%)
基层 ≤22 ≤26 ≤35 ≤30

JTG 3432 T 0316
底基层 ≤30 ≤26 ≤30 ≤26 ≤40 ≤35

0.075mm 以下

粉尘含量(%)

基层 ≤1.2 ≤2 -- --
JTG 3432 T 0310

底基层 -- -- -- -- -- --

吸水率（%）
基层

≤25
-- --

JTG 3432 T 0307
底基层 -- --

软石含量（%）
基层 ≤3 ≤3 ≤5 ≤5 -- --

JTG 3432 T 0320
底基层 -- -- -- -- -- --

6.3.2 锂渣基粗集料规格要求宜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锂渣基粗集料规格要求

工程粒

径(mm)

通过下列筛孔(mm)的质量百分率(%） 公称粒径

(mm)53 37.5 31.5 26.5 19.0 13.2 9.5 4.75 2.36

20～40 100 90～100 -- -- 0～10 0～5 -- -- -- 19～37.5

20～30 -- 100 90～100 -- 0～10 0～5 -- -- -- 19～31.5

20～25 -- -- 100 90～100 0～10 0～5 -- -- -- 19～26.5

15～25 -- -- 100 90～100 -- 0～10 0～5 -- -- 13.2～26.5

15～20 -- -- -- 100 90～100 0～10 0～5 -- -- 13.2～19

10～30 -- 100 90～100 -- -- -- 0～10 0～5 -- 9.5～31.5

10～25 -- -- 100 90～100 -- -- 0～10 0～5 -- 9.5～26.5

10～20 -- -- -- 100 90～100 -- 0～10 0～5 -- 9.5～19

10～15 -- -- -- -- 100 90～100 0～10 0～5 -- 9.5～13.2

5～15 -- -- -- -- 100 90～100 40～70 0～10 0～5 4.75～13.2

5～10 -- -- -- -- -- 100 90～100 0～10 0～5 4.75～9.5

6.3.3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极重、特重交通荷载等级基层的锂渣基粗集料应采用单一粒径

的规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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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锂渣基级配碎石用作基层时，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公称最大粒径应不大于 26.5mm，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公称最大粒径应不大于 31.5mm；用作底基层时，公称最大粒径应不大

于 37.5mm。

6.3.5 锂渣基粗集料应符合表 4 中Ⅰ类规定，用作级配碎石时应符合表 4 中Ⅱ类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规则

锂渣基集料按类别、名称、工程粒径分批检验与验收。每 400m
3
或 600t 为一批。不足

400m
3
或 600t 亦为一批。

7.2 取样数量

锂渣基集料取样的最小样品质量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 6 集料公称粒径和最小样品质量

集料公称最大粒径（mm）最小样品质量(kg)

37.5 31.5 26.5 19.0 13.2 9.5 4.75

60 55 50 40 35 20 15

7.3 取样方法

7.3.1 在料堆上取样时,取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取样前先将取样部位表层铲除,然后从不同

部位（料堆的顶部、中部和底部）随机抽取大致等量的细集料 8 份（粗集料 15 份），组成

一组样品。

7.3.2 从皮带运输机上取样时，应全断面定时随机抽取大致等量的细集料 4 份（粗集料 8

份）,组成一组样品。

7.3.3 从火车、汽车、货船上取样时，从不同部位和深度随机抽取大致等量的细集料 8 份

（粗集料 15 份）,组成一组样品。

7.4 检验分类

7.4.1 出厂检验

锂渣基细集料的检验项目为：表2和表3的全部项目。

锂渣基粗集料的检验项目为：表4和表5的全部项目。

7.4.2 型式检验

锂渣基集料的型式检验包括第6章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

验：

a) 新产品投产和老产品转产时；

b)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检验；

c) 当原材料或生产工艺变化时；

d) 产品连续停产 6个月以上（含 6 个月），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供需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增加型式检验的项目、频率时；

g)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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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判定规则

7.5.1 判定

各项试验结果均符合本部分第6章的相应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合格。

7.5.2 复验

若试验结果中有一项性能（颗粒级配除外）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允许从同一批集料中

加倍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验。

复验后，若该项试验结果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则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为

不合格。

8 产品合格证、堆放和运输

产品出厂时，供需双方在厂内验收产品，生产厂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其内容包括:

a) 分类、类别、公称粒级和生产厂家信息；

b） 批量编号及供货数量；

c） 出厂检验结果、日期及本文件编号；

d) 合格证编号及发放日期；

e） 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

8.1 锂渣基集料应按分类、规格、分别堆放和运输，防止人为碾压、混合及污染产品。

8.2 锂渣基集料运输时，应有必要的防遗撒措施，严禁污染环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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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公路学会团体标准

《用于公路路面基层中的锂渣基集料》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背景、目的、意义和适用范围

（一）背景

锂渣是含锂矿石（锂辉石、锂云母、透锂长石等）生产碳酸锂等锂盐过程中产生的工业

硅铝质废渣。提锂的常规工艺有传统的石灰石焙烧法和应用广泛的硫酸法、硫酸盐法和氯化

焙烧法，以及压煮法、碱溶法和复合盐焙烧等新技术。锂矿石通过配料，高温焙烧，浸出，

将锂提取到溶液中，而未进入溶液相的固体则为锂渣。因不同矿石种类、品位和提取工艺，

每生产 1 吨碳酸锂会产生 10~40t 不等的锂渣，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锂渣的产

量在逐年增加。

随着以锂电池为代表的新型储能产业强势崛起，锂资源已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战略性资

源。江西省是锂矿大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锂云母矿，约占全国锂储量的 30%以上，居世界

第一。然而，碳酸锂提炼工艺所产生的锂渣数量极大，根据宜春市“锂电+建陶（材）”产

业融合发展规划（2025~2030 年），碳酸锂产能预计 2025 年达 50 万吨，2030 年突破 70 万

吨，但伴随而来的锂冶炼剩余物年产量将达到 2100 万吨。

（二）目的

规范管理：统一锂渣的处理和利用标准确保其安全、环保和高效使用。

资源利用：提升锂渣的回收和再利用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减少资源浪费。

行业指导：为锂渣处理提供技术和管理依据，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规范化发展。

政策支持：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推动锂渣处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锂渣团体标准的编制旨在通过标准化管理，推动锂渣处理行业的规范、高效和可

持续发展。

（三）意义

2024 年 4 月，省长叶建春在宜春调研时，指出“锂尾矿元素品种多、应用领域广、蕴

含价值高，发展锂尾矿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空间广阔。要改变对“锂渣”的旧有认识，探索利

用更多新技术、新工艺提取和回收有价值元素，在“吃干榨尽”中实现锂尾矿的高效利用。

2024 年 7 月，江西省科技厅联合其它 10 部门成立江西省推进“特色锂矿石无害化资源

化利用技术”专项工作专班。

其中省交通运输厅的主要职责有：指导项目开展锂渣材料化应用有关研究，协调、指导

锂渣资源化综合利用在交通运输工程领域试点、推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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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资委的主要职责有：协调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公路投资有限

公司、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等国有企业参与锂渣资源化

综合利用等工作。

（四）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公路路面基层锂渣基集料的分类和等级、技术要求、检验规则、产品

合格证、堆放和运输。本标准适用于江西地区各等级新建、改扩建公路路基工程。

二、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江西省公路学会《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赣公学字

〔2025〕11 号）。

（二）任务分工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工作分工

江西路信建材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全面主持标准编制组工作、制定标准工作

计划、方案、标准编制

宜春荣瑞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
提供标准编制过程中所需原材料、中试设

备

江西九岭凝聚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
提供标准编制过程中所需原材料、中试设

备

江西省公路工程检测中心 检测单位 负责标准编制过程中必要的试验

江西省建材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科研院所 技术和性能指标的前沿性论证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科研院所 技术和性能指标的前沿性论证

（三）主要工作过程及工作内容

1、2024 年 11 月 16 日，成立了锂渣基集料团体标准工作委员会和标准编制组，明确了

相关单位和负责同志的职责和任务分工。

2、2024 年 11 月~2025 年 1 月，编制组对国内外关于锂渣基集料及相关类似的固废标准

进行了广泛的收集，主要包括：

GB/T 1596-2017 用于标准砂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18046－2017 用于标准砂、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JTG/T 2321—2021 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

JTG 3432-2024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YB/T 4230-2010 用于标准砂和混凝土中的锂渣粉

DB36/T 1968-2024 公路路基工程利用锂渣技术规范（试行）

DB42/T 1991-2023 公路磷石膏复合稳定基层材料应用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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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2/T 2307-2024 城镇道路过硫磷石膏集料稳定基层技术规程（试行）

T/CECS G：D45-02-2022 道路过硫磷石膏集料稳定基层技术规程

T/CHTS 10087-2023 公路铁尾矿渣路基设计与施工技术指南

在对上述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编制组提出了标准内容框架，并召开了专项研讨会，

就标准分类和等级、技术要求、检验规则、产品合格证、堆放和运输等深入研讨，形成了第

一版讨论稿。

3、2025 年 1 月~3 月，基于讨论稿，编制组通过研讨会、试验数据验证及结合中科院 C

类先导项目等多种方式，对标准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形成了草稿。

4、2025 年 3 月~6 月，基于标准立项专家提出的意见，编制组进一步通过研讨会、试验

数据验证及调研分析等多种方式，于 6月底形成了第二稿。

三、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1、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标准中的所有规定，均不得与现行法律和

法规相违背。聚焦锂渣基集料在公路路面基层的应用技术，结合锂渣基集料在江西地区的原

材料特点，在兼顾各环节、全过程的同时，重点关注对公路工程质量产生显著影响的关键环

节、关键指标和关键要求。

2、本标准涉及公路路面基层锂渣基集料的分类和等级、技术要求、检验规则、产品合

格证、堆放和运输等技术内容，力求锂渣基集料用于公路路面基层技术内容上的相对完整，

并遵循兼顾协调发展原则，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3、合理利用江西地区资源，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成果，在符合使用要求的情况下，突

出江西地区特色和产品的适用性与技术性原则，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操作上可行。

（二）依据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的规则和有关规定进行编制，并按照《江西省公路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进

行标准的编制工作。

四、主要技术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式、检验规则

等的说明)

（一）标准有关条文

1、术语和定义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该定义依据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 GB 18599-2020《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2）锂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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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所涉及的锂渣是指将锂云母或锂辉石等含锂矿石，经采选冶工艺产生的符合环保

要求的一般固废，不属于危险废物。

（3）锂渣基集料

本标准规定的锂渣基集料是将属于第 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净化锂渣经过特殊工艺

制备出的粒料。

2、锂渣要求

本标准所涉及的锂渣应属于国家标准 GB 18599-2020《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

染控制标准》规定的 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且用于集料生产的锂渣必须具有固体废物属性

鉴别报告及出厂质量证明文件。

3、分类和等级

锂渣基集料的分类和等级参照 JTG/T F20-2015《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的有关

规定。

4、技术要求

（1）环保指标

锂渣基集料水溶性盐含量限值参照 DB36/T 1968-2024；浸出液污染物浓度指标参照

DB36/T 1968-2024，严于 GB 5085.3-2007 要求。放射性应符合 GB 6566 的要求。

（2）集料技术指标

锂渣基细集料和粗集料的物理化学性能基本参照 JTG/T F20-2015《公路路面基层施工

技术细则》的有关规定。因锂渣是经高温煅烧后的活性废渣，且锂渣基细集料是经固化造粒

等工艺形成的颗粒，不含泥，故无塑性指标。锂渣基粗集料属于工业固废人造集料，故增加

吸水率指标。

5、检验规则

本部分内容规定了锂渣基集料的组批规则、取样数量、取样方法、检验分类和判定规则，

主要参照 GB/T 14684-2022《建筑用砂》、GB/T 14685-2022《建设用卵石、碎石》、JTG 3432-2024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等标准的有关规定。

6、产品合格证、堆放和运输

本部分内容规定了锂渣基集料的产品合格证、堆放和运输，主要参照 GB/T 17431.1-2010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轻集料》的有关规定。

（二）标准有关说明

1、锂渣的属性鉴别

本标准所涉及的锂渣主要是宜丰九岭锂业有限公司、奉新时代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江

西飞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合法合规企业生产的一般固体废物，均出具了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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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九岭锂业为例，根据《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指南 锂盐生

产（试行）的通知》（赣环固体字【2023】372 号）文件精神，为落实浸出渣等固体废物管

理属性认定的相关要求，宜丰九岭锂业有限公司委托江西德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对其生产线

中浸出后经带式过滤机固液分离产生的浸出渣进行危险性鉴别，确定其管理属性，本鉴别结

论将今后该厂浸出渣等固废等属性的依据。

（1）鉴别对象

（2）鉴别过程

江西德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收集了项目相关资料，开展了现场调查，并按照《危险废物

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对宜丰九岭锂业有限公司原料焙烧浸

出后经带式过滤机固液分离产生的浸出渣进行了采样及样品的初筛预实验分析。

在此基础上，按照危险废物鉴别相关规定，编制完成了《宜丰九岭锂业有限公司浸出渣

危险特性鉴别方案(评审稿)》，并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通过宜丰九岭锂业有限公司组织召

开的鉴别方案技术论证会，形成了专家组意见。会后，根据专家组意见，对鉴别方案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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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善，形成了《宜丰九岭锂业有限公司浸出渣危险特性鉴别方案(修改稿)》，以指导本

次鉴别工作的开展及报告编制。

（3）固体废物属性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修订)中对固体废物的定义为:“是

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

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

物管理的物品、物质。经无害化加工处理，并且符合强制性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不会危害公

众健康和生态安全，或者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程序认定为不属于固体废物的除外。”

被鉴别对象浸出渣属于《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 34330-2017)中 4.2 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副产物第 b 类“在物质提取、提纯、电解、电积、净化、改性、表面处理以及其他处

理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物质”；可以判定浸出渣属于固体废物。

根据“危险特性的识别与筛选”，结合鉴别方案专家论证会意见及修改情况，后续检测

项目如下:

浸出渣浸出毒性:总锌、总铬、六价铬、总钡、总砷、总硒、无机氟化物、总铍、总铅、

总镍、总汞、烷基汞、总镉、总银、铊。

毒性物质含量:铊、钒、锰、钛、铍、锑、铅、镍、钡、钴、铬、锡。

（4）样品采集

企业生产线连续生产，固废连续过滤，连续产生。采样时间和频次按照 HJ 298-2019

中 4.4.1 所规定的连续产生:样品应分次在一个月(或一个产生时段)内等时间间隔采集;每

次采样在设备稳定运行的 8 小时(或一个生产班次)内完成。每采集一次，作为 1 个份样。按

照《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和《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T20-1998)进行采集、运输。

（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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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综上所述，宣丰九岭锂业有限公司产生的浸出渣不具有 GB5083.1-GB5085.6 中任

何一项危险特性，不属于危险废物，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2、锂渣制备免烧集料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所述锂渣基集料是国内外先进的无机固化技术，其生产过程简单、无煅烧、碳排

放和能耗相比于机制砂石骨料显著下降，具有显著的低碳排放和低能耗优势。

锂渣基集料在大宗消纳工业固废的同时，利用以锂矿石采选、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净化渣

为主要原材料，通过添加少量集料和无机助剂等辅助材料，采用多场耦合协同处置技术，制

备出锂渣用量大、生产免烧结、粒径可设计、成本相对较低的轻质陶粒产品，可广泛应用于

建材、交通、耐火保温材料、化工、石油等领域。实施锂电产业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对于贯彻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动锂渣资源化和高值化利用，进一步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是顺应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人民

群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三）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论证的论述

1、锂渣物理化学性质

锂渣外观呈黄色或褐色或黑色，烘干后大多呈粉末状，比表面积较大，呈现多孔结构。

锂渣是锂矿石经高温焙烧后形成的化学性质稳定的硅铝质活性渣，其化学成分主要是 SiO2、

Al2O3、CaO 等。表 1 为国内典型锂渣的化学组成，因锂矿原料和提锂工艺的不同，锂渣在密

度、粒径和化学组成上略有差异。

锂渣成分与硅酸盐标准砂的原料组分相似，故可应用于建材领域，这是锂渣目前最主要

的消纳途径。锂渣的钙/（硅+铝）比值为 0.002~0.368，远低于标准砂的 2.022~2.994。当

该比值小于 1 时，材料具有潜在的火山灰反应性，比值大于 1时，材料具有水化反应性。

锂渣虽具有火山灰活性，但其活性较低，易引起标准砂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和耐久性降低，

因此要推进锂渣应用于标准砂基材料必须增强锂渣的水化活性。主要方法分为物理激发和化

学激发。物理激发是通过机械作用增加内部缺陷，增大锂渣比表面积和表面能。化学激发是

在锂渣中掺入酸、碱、盐等激发锂渣的活性，破坏锂渣中的四面体网络结构以增强其水化硬

化能力。

表 1 国内典型锂渣的化学组成（%）

2、环保指标

锂渣产地锂矿原料 工艺 SiO2 Al2O3 CaO SO3 K2O Na2O MgO Fe2O3

江西 锂云母 硫酸盐焙烧法 46.84 13.01 10.62 12.59 6.37 3.26 0.69 2.39

江西 锂云母 氯盐压煮法 47.62 21.56 2.02 0.03 3.05 10.68 0.12 0.48

江西 锂云母 硫酸盐焙烧法 78.60 8.70 — 2.50 3.80 0.90 0.003 0.43

四川 锂辉石 硫酸焙烧法 62.00 20.51 3.63 4.48 0.52 0.50 0.51 1.01

新疆 锂辉石 硫酸焙烧法 47.72 23.10 14.02 12.14 0.33 0.14 0.54 1.24

江苏 锂辉石 碳酸钙焙烧法 62.40 22.10 4.53 6.73 0.52 0.89 0.4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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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溶性盐

依据 NY/T 1121.16，通过取样测试了 10 批次锂渣基集料的水溶性盐，试验结果见表 2

所示。

表 2 锂渣基集料水溶性盐含量(%)

样品名称 水溶性盐含量

集料1 1.1

集料2 1.2

集料3 1.3

集料4 1.2

集料5 1.1

集料6 1.4

集料7 1.2

集料8 1.2

集料9 1.1

集料10 1.3

（2）浸出液污染物浓度限值

依据 HJ 557、GB 5085.3 规定的方法，通过取样测试了 10 批次锂渣基集料的浸出液污

染物浓度限值，试验结果见表 3 所示。

表 3 锂渣基集料浸出液污染物浓度限值(mg/L)

项目 集料1 集料2 集料3 集料4 集料5 集料6 集料7 集料8 集料9 集料10

总镍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总铜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总锌 ND ND 0.11 ND ND ND ND ND ND ND

总镉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总铅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总铬 0.0648 0.0350 ND 0.0648 0.0054

7
0.0389

0.0056

6
0.0392

0.0048

7
0.0452

总锰 ND ND 1.64 ND ND ND ND ND ND ND

总银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总铍 ND ND
0.0020

9
ND 0.0012

2
ND

0.0012

2
ND

0.0012

2
ND

总铊
0.0017

1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总汞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氟化物 1.13 2.99 6.32 2.02 1.34 1.56 4.22 3.12 1.78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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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 0.63 0.47 0.53 0.66 0.45 0.37 0.46 0.69 0.45 0.55

总氰化合物 0.31 0.29 0.31 0.35 0.36 0.38 0.28 0.29 0.30 0.30

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制备的锂渣基集料产品铍、铊等污染物浸出毒性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锂渣原渣及锂渣基集料铍、铊浸出毒性

样品 Be 浸出毒性（µg/L） Tl 浸出毒性（µg/L）
锂渣原渣 3.919 5.705

锂渣基集料 0 天 0.0339 0.444

锂渣基集料 7 天 0.0519 0.259

锂渣基集料 28 天 0.0281 0.153

锂渣基集料 132 天 0.0224 0.112

江西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有限公司对锂渣免烧轻集料产品污染物浸出毒性如下

表 5 所示：

表 5 锂渣免烧轻集料基集料浸出毒性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铜（mg/L） 0.02

镉（mg/L） 未检出

铬（mg/L） 0.101

铅（mg/L） 未检出

镍（mg/L） 未检出

锰（mg/L） 0.004

铍（µg/L） 未检出

铊（µg/L） 3.2

汞（µg/L） 0.09

砷（µg/L） 0.87

氟化物（mg/L） 0.02

从上述试验验证结果来看，锂渣制备集料不仅重金属污染物浸出浓度未超标，而且随着

龄期的增长，锂渣基集料污染物浸出浓度持续下降。

（3）放射性

依据 GB 6566 的方法，通过取样测试了 10 批次锂渣基集料的放射性，试验结果见表 6

所示。

表 6 锂渣基集料放射性（%）

项目 集料1 集料2 集料3 集料4 集料5 集料6 集料7 集料8 集料9 集料10

内照射 0.4 0.6 0.3 0.3 0.7 0.6 0.6 0.3 0.5 0.5

外照射 0.4 0.3 0.3 0.2 0.6 0.5 0.3 0.3 0.4 0.4

3、锂渣基集料性能指标

锂渣基细集料有机质含量如表 7 所示。

表 7 锂渣基细集料有机质含量（%）

项目
细集料

1

细集料

2

细集料

3

细集料

4

细集料

5

细集料

6

细集料

7

细集料

8

细集料

9

细集料

10

有机质含量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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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法）

锂渣基粗集料物理性能指标如表 8所示。

表 8 锂渣基粗集料性能指标（%）

样品名称 针片状 压碎值 0.075mm 以下粉尘含量 吸水率 软石含量

粗集料 1 4.5 27 0.1 17 1.4

粗集料 2 3.8 25 0.1 16 1.2

粗集料 3 3.6 26 0.1 17 1.3

粗集料 4 4.3 28 0.2 19 1.5

粗集料 5 3.4 24 0.1 16 1.2

粗集料 6 3.5 25 0.1 16 1.1

粗集料 7 4.1 26 0.1 17 1.4

粗集料 8 4.2 27 0.1 17 1.2

粗集料 9 4.7 29 0.2 18 1.5

粗集料 10 4.6 28 0.2 19 1.6

4、锂渣基集料制备的标准砂级配碎石稳定材料试验验证

将锂渣基集料替代部分砂石集料，与标准砂、水等材料，用于配制标准砂级配碎石稳定

材料，并与天然砂石制备的标准砂级配碎石稳定材料进行对比，配合比设计及试验结果如表

9所示。

表 9 标准砂级配碎石稳定材料混凝土配合比及试验结果

编号 P.O42.5 0-5mm砂
5-10mm

碎石

10-20mm

碎石

20-31.5

mm 碎石

最大干密度

/（g/cm
3
）

最佳含水

率/%

7d 无侧限抗

压强度/MPa

基准 1 3% 40% 10% 20% 30% 2.294 4.7 7.6

基准 2 4% 40% 10% 20% 30% 2.307 5.4 8.0

基准 3 5% 40% 10% 20% 30% 2.317 5.6 8.4

基准 4 6% 40% 10% 20% 30% 2.325 5.8 8.7

编号 P.O42.5

0-5mm锂

渣基细

集料

5-10mm

锂渣基

粗集料

10-20mm

锂渣基粗

集料

20-31.5

mm 碎石

最大干密度

/（g/cm3）

最佳含水

率/%

7d 无侧限抗

压强度/MPa

对比 1 3% 40% 10% 20% 30% 1.835 8.1 5.5

对比 2 4% 40% 10% 20% 30% 1.874 8.5 5.9

对比 3 5% 40% 10% 20% 30% 1.902 8.8 6.2

对比 4 6% 40% 10% 20% 30% 2.046 9.2 6.6

5、锂渣基集料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浸出毒性

（1）低酸浸泡（模拟低酸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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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处理方法：参照 HJ/T 299-2007《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硫酸硝酸法》，按

10:1（L/kg）的液固比，将锂渣基集料在 pH 值 3.2 的浸提剂中处理 18h。

铍、铊等浸出毒性分析：参照 HJ 557-2010《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对低酸环境处理后的锂渣基集料样品进行浸出毒性测试。

（2）强酸浸泡（模拟长期加速酸雨环境条件）

样品处理方法：参照 HJ/T 299-2007《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硫酸硝酸法》，按

10:1（L/kg）的液固比，将锂渣基集料在 pH 值 2.2 的浸提剂中处理 18h。

铍、铊等浸出毒性分析：参照 HJ 557-2010《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对强酸环境处理后的锂渣基集料样品进行浸出毒性测试。

（3）高温环境（模拟长期高温环境条件）

样品处理方法：将锂渣基集料在 80℃高温烘烤 18h，再冷却、破碎、过筛备用。

铍、铊等浸出毒性分析：参照 HJ 557-2010《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对高温环境处理后的锂渣基集料样品进行浸出毒性测试。

（4）干湿循环环境（模拟长期干湿交替环境条件）

样品处理方法：参照 GB/T 11969-2020《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经 15 次干湿

循环后的锂渣基集料，继续在（60±5）℃下烘至恒质，取出并密封冷却至室温。再破碎、

过筛备用。

铍、铊等浸出毒性分析：参照 HJ 557-2010《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对干湿循环环境处理后的锂渣基集料样品进行浸出毒性测试。

（5）冻融循环环境（模拟长期冻融环境条件）

样品处理方法：参照 GB/T 50082-2024《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经

50 次冻融循环后的锂渣基集料，取出至室温。再破碎、过筛备用。

铍、铊等浸出毒性分析：参照 HJ 557-2010《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对冻融循环环境处理后的锂渣基集料样品进行浸出毒性测试。

（6）碳化环境（模拟长期碳化环境条件）

样品处理方法：参照 GB/T 50082-2024《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经

14 天碳化后的锂渣基集料，取出破碎、过筛备用。

铍、铊等浸出毒性分析：参照 HJ 557-2010《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对碳化环境处理后的锂渣基集料样品进行浸出毒性测试。

（7）硫酸盐侵蚀环境（模拟长期硫酸盐侵蚀环境条件）

样品处理方法：参照 GB/T 50082-2024《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经

5次硫酸盐干湿循环后的锂渣基集料，取出破碎、过筛备用。

铍、铊等浸出毒性分析：参照 HJ 557-2010《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对硫酸盐侵蚀环境处理后的锂渣基集料样品进行浸出毒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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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如下表 10 所示：

表 10 锂渣基集料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浸出毒性

样品名称 极端环境条件 Be 浸出毒性（µg/L） Tl 浸出毒性（µg/L）
锂渣基集料 低酸，pH=3.2 0.66 0.91

锂渣基集料 强酸，pH=2.2 0.96 1.65

锂渣基集料 高温，80℃ 未检出 0.6

锂渣基集料 干湿循环，15 次 未检出 0.97

锂渣基集料 冻融循环，50 次 0.008 0..38

锂渣基集料 碳化，14 天 未检出 0.24

锂渣基集料 硫酸盐干湿循环，5次 0.011 0.713

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外尚无锂渣基集料标准。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也符合江西省公路学会团体标准范围。目前国家、行业

或地方均未出现锂渣基集料应用于公路路面基层的相关标准，江西省公路学会在全国率先制

定该项技术标准，可填补行业空白，引领江西锂渣固废利用的技术发展。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行业相关单位和业内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针对标

准中各项技术指标的要求范围做了深入研讨，各家单位和行业专家结合自身的工程经验提出

了技术依据，最终对标准内容达成一致。本标准在编制制定过程中，没有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九、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经检索，本标准所列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和相关知识产权。

十、本标准宣贯和推广应用的实施计划与措施

标准颁布实施后，相关部门应做好标准宣贯培训工作，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法，使本规程

得以认真执行，在规范锂渣安全高效利用、推广锂渣基集料用于公路路面基层相关技术和推

动锂渣基系产品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方面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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